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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天平”专刊刊登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局长罗书平法官题为《请“幕后”的法

官回避》的文章，文中透露了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当事人在该法院“打官司”时，

可以申请包括“审判委员会委员”在内的“审判人员”回避

。由于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关诉讼体制和司法改革的重大

话题，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司法实践意义，为此，本

刊记者专程赴成都与罗书平法官进行了专访。 刘：据我了解

，有关法官回避特别是有关身为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法官回避

的问题，一般是学者们比较感兴趣、而法院内部也是比较敏

感的话题。你作为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而且也是审判

委员会委员，怎么也想到这个话题并是亲自撰稿发表自已的

感想? 罗：我是一名法官。我在四川省三级法院二十多年的工

作经历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从事应用法学方面的研究，所

研究的成果、发表的文章或与人合作的专著，大多涉及司法

体制改革与司法公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因此，也有人

评价我是“学者型法官”。 刘：的确，以本刊近年来所刊登

的事关司法体制改革的文章中，有关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

探讨文章最具代表性的就有二篇：一篇是现任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沈德咏的《为中国的司法体制问诊切脉》(载《中国律

师》1997年第x期)；再篇就是您写的《审判委员会： “审批

’’案件到几分》 (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2期)。由于作者



都是“资深法官”，且主题鲜明、观点新颖、论据充实、文

笔辛辣，两篇文章刊发后，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引

起了不小的反响。 罗：谢谢您的夸奖。不过，对我而言，“

资深法官”的评价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了吧。 刘：好，我们言

归正传。你能否介绍高新区法院的具体做法? 罗：成都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就有关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回避问题作

出的决定内容是：审判委员会委员若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时

应当自行回避；合议庭应当提前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人员

名单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对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权向审判委员

会提出回避申请；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其他委员

的回避由院长决定。为了保证这决定的有效实施，该院创制

了《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权利通知书》，将申请回避的

条件、本院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单及职务、对回避申请

的决定权及提出回避申请的形式等内容一一印在上面。 刘：

据您在《法制日报》的文章中的说法，高新区法院的上述做

法“使过去审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暗箱操作’的习惯做法

成为历史”，“真是大胆的举措!更是明智的抉择”，这样的

赞扬是否有点“言过其实”? 罗：我想，我这个评价是实事求

是的。根据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如认为审判

自己案件的法官与案件当事人有某种特殊身份(如与对方当事

人有亲属关系)或者有某种特别情形(如曾经接受当事人的吃

请受礼)时，是有权申请法官回避即有权要求“裁判换人”的

，法官也应当自行回避，因此，有关法官回避的问题人们并

不陌生。问题在于，法律只是原则性规定了法官在具有某种

特殊身份或者某种法定情形时应当自行回避和当事人有权申

请其回避的内容，却没有具体而明确地规定当事人能否申请



以及如何申请虽然没有具体审判案件但却可以掌握和决定案

件“命运”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时应当适用的具体程序。 

以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和国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第28

、29条规定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审判人员回避

的六种法定情形，其中“审判人员”的范围自然包括人民法

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在内，因此，从理论上讲，当事人有权

申请审判人员回避，也自然包括有权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

避在内。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

第23条中还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合议庭组成人员

及独任审判员具有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有权申请

上列人员回避”。 可是，这些规定均属于“原则性”规定。

因为，在有关当事人如何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具体法律规定

中，“审判人员”的外延就已缩减为“合议庭组成人员”了

。如刑事诉讼怯在有关适用第一审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具体

程序中规定，开庭的时候，审判长应当“告知当事人有权对

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申请

回避”(第154条)，而一旦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是否应

当告知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如何申请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委

员回避的问题，均只字不提。 刘：在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中

，哪些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对此法律有无明确定的规

定? 罗：现行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而又具体明确的规定。具体

明确的规定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仍以刑事案件为

例。对哪些案件应当或者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刑

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是：“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合议庭

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



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

中则具体规定为“对下列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

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

论决定”，这些案件的范围是：拟判处死刑的；合议庭成员

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在社会上有重大影

响的；其他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第114条)此外，

该条还规定独任审判的案件，独任审判员认为有必要的，也

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可是，这些规

定均属于“原则性”规定。因为，在有关当事人如何申请审

判人员回避的具体法律规定中，，“审判人员”的外延就已

缩减为“合议庭组成人员”了。如刑事诉讼怯在有关适用第

一审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具体程序中规定，开庭的时候，审

判长应当“告知当事人有权对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

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申请回避”(第154条)，而一旦案件

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是否应当告知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如何

申请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委员回避的问题，均只字不提。 

刘：在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中，哪些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

论?对此法律有无明确定的规定? 罗：现行法律只有原则性规

定而又具体明确的规定。具体明确的规定都最高人民法院的

司法解释中。仍以刑事案件为例。对哪些案件应当或者可以

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是：“对

于疑难、复杂、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

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

在执行刑事诉讼怯的司法解释中则具体规定为“对下列疑难

、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可以提

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些案件的范围是



；拟判处死刑的；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人民检察

院抗诉的；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需要由审判委员会

讨论决定的。(第114条)此外，该条还规定独任审判的案件，

独任审判员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

员会讨论决定。 刘：在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中，当事人申请

审判人员回避以及经法院审查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的案件有

多少？ 罗：目前尚无专门的司法统计。不过，从近期人民法

院纪检、监察部门的统计看，这个比例不会很大。2000年四

川三级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3 0余万件，其中法官回避的案件

只有300余件；2001年1季度四川三级法官回避的案件略有上

升，也只有200余件，同期全国各级法院法官回避的案件4300

余件(同期审结案件总数近100余万件)。在上述法官回避的案

件中，真正属于由于当事人申请后法院作出决定的并不多，

不足三分之一，绝大多数都是法官自行回避或法院(院长)要

求其回避的。 刘：当事人申请法官回避的实际数低，所占判

处案件中的比例也不高，能否说明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程度

提高呢? 罗：我不这么看。从目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呈现“

三多一难”(收案多、上诉多、申诉多、执行难)现象可以看

出，有相当一些当事人不仅对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满意，对审

判案件的法官也是不满意的，甚至有的当事人在上诉状、申

诉状中就直截了当地以某法官“是对方当事人的亲属”或“

接受了对方当事人委托的代理人的吃请”为由进行上诉、申

诉或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 刘：既然如此，为何法官回避的

案件如此之低呢? 罗：这正是我之所以要“高度赞扬”高新区

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幕后的法官”回避的初衷了!之所以出

现这种结果，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制度设计方面存在问题。立



法上虽然对当事人申请包括审判委员会委员在内的法官回避

的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却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这样的

立法无异于形同虚设，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申请法官回避

的权利，无异于成了看得见、摸不着的“水中月、镜中花”

。 刘：按照过去的“习惯做法”，即当事只能申请“台上法

官”换人而不能要求“幕后法官”回避，究竟会产生哪些结

果? 罗：一是必将致使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形同虚设。有的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并不申请在法庭上“具体审判”

案件的法官回避一一因为他们清楚这是属于应当提交审判委

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法官只有“审理权”而没有“判决权

”一一而是申请审判委员会某委员回避。但由于对此“申请

”法无明文规定，对这样的申请自然不会得到准许。此外，

有的案件当事人即使也清楚案件最终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

定，但就是无法知道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更不清楚

在讨论本案时究竟会有哪些委员会参加，自然也无法行使法

律赋予的申请这些“法官委员”回避的权利。 二是阻碍了法

院改革的进程。在我国，由于审判委员会有权审批案件，且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依法秘密进行的，当事人不仅不能申

请其中与案件有某种“特殊身份”或“利害关系”的委员回

避，而且连案件是否会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以及有哪些

委员参加讨论的情况都无法知晓，致使客观上存在“审者不

判、判者不审”的现象，这种现象近年来虽然受到了法学界

强烈的抨击，然而，由于立法工作的滞后和法院改革特别强

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精神，习惯于“开会听汇

报、讨论作决定”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们仍安于现状，基本上

没有自行申请回避的概念，即使得知个别案件当事人申请自



己回避时还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格外反感。 三是助长了审判工

作中的不正之风。许多当事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辩护

人都清楚，对于按照规定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

件，与其把“功夫”放在审判法庭上还不如放在审判委员会

的委员身上，因为在法庭上无论多么理直气壮、主审法官无

论如何支持自己的主张，可毕竟最后定不了案、拍不了板，

还得经“幕后在法官”讨论决定。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找审

判委员会委员私下“做工作”。而这些委员往往以反正自己

没有具体审判这个案件而无后顾之忧，对来自一方当事人及

其代理人的“法律咨询”不遗余力地提供法律帮助，自然对

对方因此而给予的“意思”、“表示”心安理得。由于“承

诺”在先，一旦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时，该委员的态度

和做法如何，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刘：你认为高新区法院的

做法有何意义? 罗：本来，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

果存在审判法官与案件当事人有某种特殊身份或者利害关系

的情形时，无论是其自行回避还是当事人申请其回避，本身

并不涉及司法是否公正的问题，因为此时此刻判决结果尚未

形成。但是，它又是实现司法公正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和前

提条件之，是在用司法程序上的公开性促进公正性，是杜绝

“暗箱操作”的有效措施。因此，高新区法院上述“举措”

的意义就正如我在文章的结束语中所说的：“现在，我们高

兴地看到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用他们大胆的举措填补了立法和

司法解释的空白，也使我们高兴地看到进行法院改革和实现

司法公正的曙光!”据悉，成都高新区法院的上述举措经媒体

报道后，已引起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四川

省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秦玉琴同志7月2 6日四川高院的一



份《法院动态》上批示：“为公正执法，高新区法院实施审

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请省高院注意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9月1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

布了民庭审判工作的“五个突破”之一就是：当事人申请审

判人员回避的范围从合议庭成员扩大到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人员应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我想，随着这些

地方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促进司法公正和国家

司法体制的改革必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问：战记得最高

人民法院曾经就法院的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在本院担任诉讼代

理人的问题发过份文件规定，有人“称赞”，说这是人民法

院执行回避制度的举措，但也有人“反对”，指责这是对律

师职业的不适当限制，对此，不知你有何观点? 答：不错，最

高人民法院曾于去年1月31日发布过《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

制度的若干规定》，其中对有关不参与具体审判案件的审判

人员(院长、庭长及审判委员会委员)是否回避问题均未作规

定，却对诉讼代理人及其辩护人的回避问题作了异常严格的

限制性规定，即“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

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

护人，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不仅如此，同年6月1 5日，最高

人民法院还规定《若干问题》的时间效力可以溯及既往，即

《若干规定》发布以后尚未开庭审理或者已经开庭审理但庭

审活动尚未结束的案件，审判人员的近亲属具有前述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不准许其继续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

《若干规定》的出台，自然引起了不少非议。许多学者认为

，姑且不论中国的最高审判机关在司法实务文件中规定本属

于司法行政机关或者行业协会(如各地成立的御币协会)管理



的事项是否恰当，单说把法院一般工作人员其近亲属担任其

“所在法院审理的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及其辩护人的就规定

“不予准许”，很有一些“株连无辜”的感觉。对此，我认

为有再一步研究的必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